



                              同教函〔2025〕   号

关于印发《同心县2025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中心学校、乡镇初级中学、县直中小学：
现将《同心县2025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同心县教育局
                               2025年9月15日


同心县2025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实施方案

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2021年版）的通知》（宁政办发〔2022〕45号）和《关于下达2024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预算（第二批）的通知》（宁财（教）指标〔2024〕157号）精神，认真落实好国家资助政策，确保资助工作顺利进行，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组织机构及职责
（一）领导小组
组  长：周宪瑜
副组长：罗晓娅                                
成  员：李光林  张怀庆   马万钧  马元秉
各中心学校、乡镇初级中学、县直中小学校长
（二）工作职责 
1.负责研究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政策、制定实施方案；
2.负责对各相关学校报送的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信息进行核查；
3.负责收集整理、报送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相关资料；
4.负责对各学校实施细则执行情况、公示、受助名册等过程性工作进行复审；
5.负责指导各校建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助档案。
二、资助对象条件及标准
（一）资助对象、条件
在我县全日制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读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校在籍）：脱贫家庭学生（原建档立卡学生）、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原建档立卡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含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支出型困难家庭学生、其他低收入家庭学生、残疾学生、残疾人子女学生。
注：若上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未纳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的中央下发名单，须由学校自行采集并上报信息。
（二）补助标准
寄宿生每生每学期：  小学625元、初中750元；  
非寄宿生每生每学期：小学312.5元、初中375元。
三、资助流程
每学期开学初，经审核确定符合资助政策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具体流程为：
（一）学生申请：开学后符合资助条件的经济困难学生（在校在籍）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如实填写《宁夏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申请表》（附件1）。
（二）班主任初审：审核符合资助范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籍在校、中央下发数据+自采集数据），中央下发数据信息（对应核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自采集数据信息需要提供相关佐证资料。
1.中央下发数据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填报《宁夏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申请表》（附件1），提供监护人身份证正反面、银行卡（社保卡）复印件，学校须在资助系统截图并加盖学校公章（截图中要体现 贫困类型、中央下发、学生姓名、身份证号、班级、更新时间、共享时间、电脑右下角显示时间等）存档，并在系统中做困难认定。
[bookmark: _GoBack]2.自采集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家长须提供相关佐证资料：脱贫家庭学生、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申请表、户口簿主页、学生本人页、供监护人身份证、银行卡（社保卡）和户口所在地县农业农村部门或乡镇的全国防返贫监测系统截图为确定依据；城乡低保家庭学生：申请表、户口簿主页、享受人页（在同一户口的其他享受人）、学生本人页、供监护人身份证、银行卡（社保卡）和我的宁夏低保截图或民政低保系统近一个月查询截图；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含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申请表、户口簿主页、享受学生本人页、供监护人身份证、银行卡（社保卡）和民政部门近一个月系统查询截图；残疾学生：申请表、户口簿主页、享受学生本人页、供监护人身份证正反面、银行卡（社保卡）和我的宁夏---宁夏智慧残联公众服务系统截图为确定依据。残疾人子女学生：申请表、户口簿父母页、享受学生本人页、供监护人身份证正反面、银行卡（社保卡）和我的宁夏---宁夏智慧残联公众服务系统截图（学生父母）为确定依据。支出型困难家庭学生、其他低收入家庭学生：申请表、户口簿主页、享受学生本人页、供监护人身份证、银行卡（社保卡）和民政部门近一个月系统查询截图；经核实无误后纳入资助（所有证件原件查看，复印件存档）。
（三）审核上报：学校组织分管领导、资助工作负责人、班主任组成的评审小组，对申请资助的学生信息及相关证件和证明材料进行审核，是否规范、真实、是否重复申请、审核无误后完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发放花名册》（附件2）上报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上报名单进行审核确认后，各校在醒目位置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内容严禁涉及学生和家长个人敏感信息及隐私。公示无异议后，完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发放花名册》（附件2）、《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执行情况汇总表》（附件3）、《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发放汇总表》（附件4）、《同心县2025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生活补助分配表》（附件5）报送县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同时报电子版）。
（四）打卡发放：各中心学校、乡镇初级中学、县直中小学按照教育局分管领导审签的学生受助名册由各学校通过“一卡通”管理平台发放到受助学生监护人的银行账户（社保卡）中，坚决杜绝延迟发放。
（五）学校建档：各中心学校（所辖各完小）、乡镇初级中学、县直中小学要建立专门档案，将有关资料和工作情况分学期建档备查。专人管理、及时收集、整理，按时归档，装盒入柜。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资助工作的精准性。各校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各校校长是资助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落实专门人员负责此项工作，认真审核并及时提供受助学生真实、准确的就读信息，确保资助工作精准、资助对象精准、资助金额精准，同时做到五个一致：一是受助学生花名册和中央下发名单+自采集名单一致；二是受助学生花名册和受助学生申请档案一致；三是受助学生花名册和实际资助名单一致；四是受助学生花名册和银行打款记录一致；五是受助学生花名册与系统填报名单一致。各校负责资助工作者要通过数据核对，动态调整受助学生，对资助政策内的学生应助尽助，坚决杜绝漏助、错助现象，确保数据的准确性、真实性。
（二）加大资助政策的宣传。各校要通过校园广播、橱窗、微信群、班队会等方式广泛开展资助政策宣传，让每位学生特别是新生及其家长知晓国家资助政策，明确申请方式，清楚申请时间和具体流程，使党和政府的这项惠民政策家喻户晓，同时要做好资助育人工作，培养学生自立自强、诚实守信、知恩感恩的良好品质。
（三）确保资助资金安全运行。各校要加强监管，确保学生资助工作各个环节公开、公正、公平，资助款及时发放到位。要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对审核把关不严，虚报套取、截留、挪用以及资金拨付不及时、不到位等情况，将严格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四）做好资助档案建设及核查工作。资助档案是检查资助工作的一个重要凭证和依据，各学校要认真对照建档要求，建立健全受资助学生台账，规范整理档案资料，确保资料的完整性并专柜保存。各学校要在每学期系统填报完成后对所受资助学生的数据信息进行核查，逐一核查每条信息是否真实、每名享受资助的学生是否在籍在校，对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信息是否进行修改完善，核实是否有佐证材料，并在系统里进行正确地填报或修改。

附件：1.宁夏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申请表
2.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助资金发放花名册
3.2025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执行情况汇总表
4.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发放汇总表
5.同心县2025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分配表
6.同心县     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公示表
附件1
宁夏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申请表
	学生
基本
情况
	姓名
	
	性别
	
	是否寄宿
	
	

	
	出生年月
	
	籍贯
	
	

	
	身份证号
	
	家庭人口
	
	

	

家
庭
主
要
情
况


	监护人姓名
	
	性别
	
	与学生关系
	
	

	
	监护人姓名身份号
	
	邮政编码
	

	
	详细通讯地址
	
	监护人手机号
	

	
	
家庭主要成员
	姓名
	年龄
	与学生关系
	所在单位
	职业
	备注

	
	
	
	
	
	
	
	

	
	
	
	
	
	
	
	

	
	
	
	
	
	
	
	

	
	
	
	
	
	
	
	

	
	脱贫家庭(原建档立卡)学生：   是    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   ：  是
脱贫不稳定家庭(原建档立卡)学生：是  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 是
城乡低保家庭学生： 是                支出型困难家庭学生：   是 
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是              其他低收入家庭学生:   是
孤儿 :         是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是
残疾学生: 是                          残疾人子女:         是
优抚对象家庭学生：是

	学生的家长承诺并签字
	我们承诺：  以上学生及其家庭信息真实合法，如有骗取国家资助等不良后果的由学生及其监护人负责。
学生本人           监护人                  提出申请和承诺时间：
签字：            签字：                   20  年   月   日

	 班级审核意见：
（班主任签字）：
	校长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1、本表用于宁夏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申请，可复印
2、本表所有签字栏不可代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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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5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生活补助资金执行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市县（区）及学校名称
	享受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人数
	以前学期结余（元）
	下达指标金额（元）
	发放标准（元/人/学期）
	发放总金额（元）
	本学期结余（元）
	备注

	
	小  学
	初  中
	
	
	小  学
	初  中
	
	
	

	
	寄宿
	非寄宿
	寄宿
	非寄宿
	
	
	寄宿
	非寄宿
	寄宿
	非寄宿
	
	
	

	XX市县（区）合计
	
	
	
	
	
	
	625
	312.5
	750
	375
	
	
	

	XX学校
	
	
	
	
	
	
	
	
	
	
	
	
	

	XX学校
	
	
	
	
	
	
	
	
	
	
	
	
	

	XX学校
	
	
	
	
	
	
	
	
	
	
	
	
	

	XX学校
	
	
	
	
	
	
	
	
	
	
	
	
	

	单位负责人（签字）：
	
	
	
	
	
	
	
	
	经手人（签字）
	



	附件4: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发放汇总表

	学校名称：
	

	时间：2025年秋季学期

	学段
	是否寄宿
	贫困类型
	人数
	标准
	金额（元）

	小学
	寄宿学生
	脱贫家庭学生（原建档立卡）
	
	625
	

	
	
	城乡低保家庭学生
	
	625
	

	
	
	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
	
	625
	

	
	
	残疾学生
	
	625
	

	
	
	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
	
	625
	

	
	
	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
	
	625
	

	
	
	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
	
	625
	

	
	
	支出型困难家庭学生
	
	625
	

	
	
	其他低收入家庭学生
	
	625
	

	
	
	疾人子女学生
	
	625
	

	
	
	小计
	0
	625
	

	
	非寄宿学生
	脱贫家庭学生（原建档立卡）
	
	312.5
	

	
	
	城乡低保家庭学生
	
	312.5
	
0

	
	
	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
	
	312.5
	

	
	
	残疾学生
	
	312.5
	
0

	
	
	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
	
	312.5
	
0

	
	
	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
	
	312.5
	
0

	
	
	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
	
	312.5
	

	
	
	支出型困难家庭学生
	
	312.5
	

	
	
	其他低收入家庭学生
	
	312.5
	

	
	
	疾人子女学生
	
	312.5
	

	

	
	小计
	0
	312.5
	

	初中
	寄宿学生
	脱贫家庭学生（原建档立卡）
	
	750
	

	
	
	城乡低保家庭学生
	
	750
	

	
	
	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
	
	750
	

	
	
	残疾学生
	
	750
	

	
	
	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
	
	750
	

	
	
	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
	
	750
	

	
	
	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
	
	750
	

	
	
	支出型困难家庭学生
	
	750
	

	
	
	其他低收入家庭学生
	
	750
	

	
	
	疾人子女学生
	
	750
	

	
	
	小计
	0
	750
	

	
	非寄宿学生
	脱贫家庭学生（原建档立卡）
	
	375
	

	
	
	城乡低保家庭学生
	
	375
	

	
	
	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
	
	375
	

	
	
	残疾学生
	
	375
	

	
	
	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
	
	375
	

	
	
	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
	
	375
	

	
	
	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
	
	375
	

	
	
	支出型困难家庭学生
	
	375
	

	
	
	其他低收入家庭学生
	
	375
	

	
	
	疾人子女学生
	
	375
	

	
	
	小计
	
	375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合计
	
	
	

	
	
	
	

	经手人：
	
	审核人：           
	校长：   


         

	
	
	
	
	20   年   月  日




	附件5：
同心县2025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分配表

	填报学校：（公章）
	
	
	单位：人、元
	填报日期：

	序号
	学校名称
	小学部/初中部
	寄宿
	非寄宿
	合计（人）
	合计（元）
	备注

	
	
	
	人数
	补助标准（元/人/学期）
	小计（元）
	人数
	补助标准（元/人/学期）
	小计（元）
	
	
	

	
	
	
	
	
	
	
	
	
	
	
	

	
	
	
	
	
	
	
	
	
	
	
	

	
	
	
	
	
	
	
	
	
	
	
	

	
	
	
	
	
	
	
	
	
	
	
	

	
	
	
	
	
	
	
	
	
	
	
	

	
	
	
	
	
	
	
	
	
	
	
	



	附件6：

	同心县        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生活补助公示表

	序号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年级
	班级
	序号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年级
	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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